指挥中心关于魏福帅意见建议
办理情况的报告

督审总队：

指挥中心接到《天津市智慧信访信息系统信访事项信息表》（编号：WS12002209291845，来信人：魏福帅）后，依据来信人意见建议“建议给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添加上传驾驶人员违章的视频及图片，开通线上举报的功能，以便维护驾驶人员道路正常驾驶的权利”后，转行政审批处立即核实相关情况，并于10月11日上午通过电话与来信人取得联系，了解核实来信人意见建议诉求，并告知来信人可通过下载天津公安APP，实名注册认证后，在APP首页上方“举报线索”栏目内“我要举报”模块，输入举报标题，选择所属类别为“交管”，确认所处位置，后通过随手拍选择手机相册内照片或者调用手机摄像头即时拍摄上传相关违法照片的操作流程可实现建议诉求中线上举报功能。来信人表示了解，并感谢解答，同时表示提交意见建议主要原因系交管部门在来信人线上提交相关举报材料后还需线下确认，建议取消线下确认流程。对此建议，行政审批处工作人员表示此件已同转交警总队，涉及交警总队工作流程事宜由交警总队负责联系解答，来信人表示理解认可。在咨询来信人通信地址后，行政审批处于10月11日通过EMS中国邮政速递（单号1116278279548）向来信人寄递《天津市公安局指挥部(指挥中心)转交信访事项告知书》（津公(指挥)转交字〔2020〕7号），寄递信息显示材料已于10月12日16时许签收。

有关魏福帅意见建议件的相关办理及答复情况如上所述，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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